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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课题成果。

摘　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管理人员是人才队伍中的重要分支，也是实现学校组织目标的重要力量，科
学的分类选聘是管理人员有效分类管理的第一步。通过对香港地区两所典型的研究型大学管理人员选聘制度的

介绍及实地调研，从其分类管理、分类招聘等角度进行深入解析，为内地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以及大学分类发展

中解决管理人员的定位和效能等问题提供有益的指导和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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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中的管理人员是学校各项具体行政管理工
作的组织者和运行者，是实现学校组织目标的重要

力量，也是人才队伍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对

大学整体发展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如今教学和

科研队伍水平飞速提升的同时，如何选聘和使用与

之相适应的、高水平的、稳定而和谐发展的管理人

员队伍，以及建立其明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是目前

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中实际面临和

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大学分类改革中如何更好地

完善管理人员定位、提升管理人员工作绩效的有效

抓手。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高校管理人员的分类，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国的

职位分类制度，美国大学的内部人事制度依此将大

学员工划分为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同时在管理人

员群体内部进行了精细而清晰的分类，分别是行政

管理人员 （学术行政管理人员和非学术行政管理人

员两种）、专业管理人员和行政服务人员［１］，香港

高校的分类基础与其类似。我国 《高等教育法》第

四十九条则明确了 “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实行教

育职员制度”，并在 《教育部高等学校职员制度暂

行规定》中将职员职级划分为高级职员、中级职员

和初级职员三类，以利于明确不同岗位层次、类别

和职员专业水平等。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两类管理人

员，即在高校工作第一线的基层行政服务人员和处

于中间层次的各类型管理人员。而具有决策权的高

级行政管理人员 （部处长及以上），因为其选聘包

含更复杂的因素，故虽有提及但未纳入本研究的重

点。

二、研究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经过ＣＮＫＩ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高校管理人员
方面的文献发现，最近十年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两类：

一是关于高校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的宏观研究；二是

高校已在岗的普通行政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集中

体现在考核、管理机制和队伍素养、心理现状以及

满意度之类的分析。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反映现

行管理框架下管理人员的状况或不足，落点比较宏

观，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离不开对政策的依赖。而

对于普通行政管理人员的实操选拔和聘用，以及整

个队伍的科学设置和管理的研究非常少见，进行国

际或地区对比的就更为鲜见。

从内地高校现有情况来看，教育部关于印发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教人 ［２００７］４号）中，将 “科学设岗、宏

观调控，优化结构、精干高效，按岗聘用、规范管

理，分类指导、协调发展”作为原则来指导教师、

管理和工勤等三类岗位的设置和管理工作。但其中

有关管理岗的部分只提及了六级 （正科）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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